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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师训〔2024〕142 号

各省级教师培训机构，各市（县、自治县）教育局、教师培训机构，

项目承办单位（机构），各相关学校：

根据我办颁发的《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

于实施“国培计划（2024）”——海南省中西部骨干项目的通知》（

琼师训〔2024〕112号）文件精神，由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主办，

北京继教网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“国培计划（2024）”——

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校园长提升培训项目定于2024年11月2日启

动。现将本次培训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承办单位（机构）

北京继教网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二、培训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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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校园长400人（中学100名，小学150名，

幼儿园150名）。

参训学员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。

三、培训主题

聚三力 促发展——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校园长办学治校与示范引

领能力提升。

四、培训方式与内容

（一）培训方式

采取集中授课、跟岗实践等方式

（二）培训内容

培训内容聚焦校园长的办学管理能力、教育创新能力和引领学校

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，包括师德教育、法治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以

及海南自贸港建设、校园安全、数字化转型、学校建设等内容（具体

课程安排详见附件2）。

五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培训时间：2024年11月2日上午—11月9日下午

（二）报到时间：2024年11月2日上午9:00-12:00

（三）返程时间：2024年11月9日下午14:00-17:30

（四）培训地点：海南大鹏中州国际饭店

（地址：海南省老城镇滨海西路西海岸盈滨半岛旅游度假区；前

台电话：0898-3196 3333）

六、经费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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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培训期间的场地费、专家讲课费、食宿费、交通费等和参

训学员食宿费、资料费等相关费用均由项目承办单位（机构）负责，

从海南省国培专项经费列支。

（二）参训学员往返单位与培训地的交通费，回所在工作单位报

销。

（三）参训学员在培训期之外（如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开） 所产

生的食宿等相关费用自理。

七、相关事项

（一）请各单位重视此次培训活动，通知选派的学员按时参训。

各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应重视学员的选派工作，按照《参训学员名额分

配表》（见附件 1）相关要求选派，并填写《参训学员信息回执表》

（见附件 3），请于2024年10月29日前将电子稿回执表（附件 3）报

送项目组邮箱：1427706259@qq.com。

（二）参训教师无故不得请假。确实有特殊情况必须中途请假者，

要有所在单位及主管单位领导签字盖章的正式请假手续，并附上相关

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1.主办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朱老师，0898-36652779；彭老师，36381265。

2.承办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官老师，18289540508；庄老师，18876763875；

王老师，1579900234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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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“国培计划（2024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骨

干校园长提升培训项目参训学员名额分配表

2.“国培计划（2024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骨

干校园长提升培训项目课程安排表

3.“国培计划（2024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骨

干校园长提升培训项目参训学员信息回执表

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年10月23日


